长城中路街道2025年脱贫户及“三类人员”监测对象就业奖励及交通补助公示

(第九批)
为增强脱贫户及“三类人员”监测对象自我发展内生动力，提高自我发展抗风险能力，持续巩固脱贫成果，不断缩小收入差距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夯实基础，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，金凤区人民政府鼓励辖区脱贫户及“三类人员”监测对象外出务工就业，依据《金凤区2025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奖励扶持政策（暂行）》中：1.对脱贫户及“三类人员”监测对象家庭成员务工就业（含自主创业和临时就业）且工资性收入达到以下标准的给予一次性奖励。以上一年度10月到当年10月为一个周期（12个月），周期内务工就业收入达到1万元的，给予全年一次性奖励1000元；收入达到2万元的，给予全年一次性奖励2000元；收入达到3万元的，给予全年一次性奖励3000元；收入达到4万元的，给予全年一次性奖励4000元；收入达到5万元及以上的，给予全年一次性奖励5000元。以户为单位，以上奖励每户最高奖励不超过5000元；2.对脱贫户及“三类人员”监测对象家庭成员跨县、跨省务工就业的给予一次性交通奖补。稳定务工就业3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的，跨县的给予400元一次性交通补助，跨省给予1000元一次性交通补助；稳定务工就业6个月以上的，跨县的给予600元一次性交通补助，跨省的给予1400元一次性交通补助。”

以下人员已符合就业奖励及交通补助申领条件，经本人申报，高桥社区审核并公示，街道复审，现将第九批名单予以公示（名单附后），请群众监督。公示期为十天（2025年11月10日—11月20日）。

公示期间如有异议，请向金凤区长城中路街道办事处反映 电话：0951-6823150  12317

银川市金凤区长城中路街道办事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1月10日

	长城中路街道2025年脱贫户及“三类人员”监测对象家庭成员务工就业奖励及交通补贴公示（第九批）

	序号
	户主姓名
	务工人员姓名
	性别
	
	发放金额
	备注

	
	
	
	
	工作岗位
	务工就业奖励
	交通补贴
	合计
	

	1
	喜国礼
	喜国礼
	男
	客服
	2000
	0
	2000
	

	2
	马西龙
	马西龙
	男
	厨师
	1000
	0
	1000
	

	3
	毛有德
	毛有德
	男
	工人
	3000
	0
	3000
	

	4
	雷兴明
	雷兴明
	男
	工人
	5000
	0
	5000
	

	5
	锁七三
	马秀珍
	女
	工人
	5000
	0
	5000
	

	6
	马彦文
	马彦文
	男
	服务员
	5000
	0
	5000
	

	7
	李卫子
	李卫子
	女
	工人
	5000
	0
	5000
	


